[bookmark: _GoBack]南通市区2026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对应项目财务评估服务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开展南通市区2026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对应项目财务评估服务，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评估报告。
二、服务内容
根据《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苏财债〔2019〕8号）《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等文件要求，对南通市区2026年度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对应项目进行财务评估，出具财务评估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评估报告编制基础。
2.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信息。
（1）项目概况；
（2）分年度投资计划；
（3）项目资金来源。
3.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收益预测情况，需要说明收益预测依据。
4.债券存续期间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1）单个项目债券存续期间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需附上（财办库〔2019〕364号）规定启用的《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2）本批次同类型债券对应项目的整体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3）财务评估基本假设。
5.潜在风险评估。
中选供应商出具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评估，需要给出各批次项目于债券存续期的预期收益是否可以覆盖本批次发行债券存续期间的还本付息支出，本息覆盖保障倍数情况，是否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评估结论。
三、相关要求
按照相关规定的内容保质保量完成第三方评估任务并出具财务评估报告，评估过程和结果应充分体现应有的专业技能，结果须公正、客观。中选单位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须符合相关规定。
遵守职业道德,对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和评估结果,严守秘密.未经采购人同意,中选单位不得自行就被评估项目的事宜直接与被评估单位进行沟通，不得擅自向被评估单位及其他任何第三方透露评估情况。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中选单位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须符合相关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四、合同履行期限
根据2026年江苏省财政厅分批次下达的南通市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以及对应项目，分批次开展评估工作，每个批次评估工作应在江苏省财政厅印发的债券发行通知要求的完成时限内完成并出具评估报告（根据以往批次发行经验，每批次完成时限在4至7天左右，具体以省财政厅要求为准）。
五、付款方式
合同履约结束后，根据采购人考核验收情况支付对应金额；付款前供应商须出具同等金额的正规发票。
六、考核办法
1．在服务期间，可根据项目特点、项目进度对供应商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分期考核结果为项目最终验收的重要依据，供应商应做好相应配合工作。
2．分期考核内容：包括履约情况、财务评估服务质量、管理建议、职业道德、协调机制五个方面。
分期考核评分表
	被考核人名称：

	项目
	分项
	细目
	分值
	得分

	履约情况（26）
	财务评估人员配备（不包括项目负责人）
	财务评估人员按照合同要求配备到位，少1人扣5分，扣完为止。
	10
	

	
	委托合同执行
	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未经甲方同意的分包行为等情况，违反一项条款扣2分，扣完为止。
	6
	

	
	按委托单位要求报送资料
	按采购合同条款执行，如发生未在要求交付时间内交付财务评估报告的，按延迟日数每日扣减1分，扣完为止。
	10
	

	财务评估质量（50）
	财务评估程序
	未按照财务评估规范或投标人提供的财务评估方案实施的，发现一项扣1分，扣完为止。
	10
	

	
	财务评估工作底稿
	财务评估底稿内容完整、记录清晰、结论明确，证据充分，同时具备纸质与电子底稿；每份底稿丢失、记录不完整的每发现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8
	

	
	财务评估报告份数
	未按财务评估服务需求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每有一份扣5分，超过两份该项不得分。
	15
	

	
	财务评估档案
	财务评估档案完整、便于查找的不扣分，财务评估档案缺失的该项不得分。
	5
	

	
	无重大偏差
	财务评估结果无重大错误、偏差不扣分，每项指标偏差率超过10%扣1分，扣完为止。
	12
	

	管理建议（4）
	提出管理建议
	项目实施过程中能根据提出符合企业改革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指导性的建议。
	4
	

	职业道德（10）
	无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情况
	无弄虚作假、串通舞弊等情况不扣分，发现一起该项不得分。
	4
	

	
	财务评估工作客观、公正、坚持原则
	财务评估工作流程及财务评估结果存在不客观、不公正情况该项不得分。
	4
	

	
	数据安全及保密工作
	做好数据安全管理工作，保守被财务评估单位商业秘密，发现泄密情况该项不得分。
	2
	

	协调机制（10）
	与委托单位
	做好与相关单位财务评估工作协调沟通机制，财务评估过程中因财务评估单位原因与委托单位发生纠纷或口角，情节较轻的扣2分，情节严重的该项不得分。
	5
	

	
	与被财务评估单位
	做好与相关单位财务评估工作协调沟通机制，充分交换意见，财务评估过程中因财务评估单位原因与被财务评估单位发生纠纷或口角，情节较轻的扣2分，情节严重的该项不得分。
	5
	

	考核评分
	

	备注：在财务评估过程中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给甲方或被财务评估单位造成损失的，发现一次，整个单位考核为0分。


3．考核评分：由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被考核对象进行独立考核得出考核评分。如被考核对象因行贿受贿、徇私枉法等给国家或被审计单位造成损失的，其考核评分为0分。
4．分期考核结果应用：对考核得分≥80分的被考核对象，全额支付财务评估服务费；对80分＞考核得分≥60分的被考核对象，扣除20%财务评估服务费；对60分＞考核得分≥0分的被考核对象，扣除30%财务评估服务费。
5．项目完成、财务评估报告出具后，经采购人确认符合相关规定后，供应商可申请履约验收。采购人原则上应在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
6．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结束后，验收小组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验收结果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资金支付条件挂钩。
7．验收合格的项目，采购人根据采购合同的约定及时向供应商方支付合同款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采购人依法及时处理。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式等适用《民法典》。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违规情形的，采购人将依法处理。

